江苏省会计从业资格有关事项办理规范

 

根据《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26号）、《江苏省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实施办法》（苏财会[2005]13号）和《全国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信息化调转暂行办法》（财会[2011]11号）等相关规定，结合江苏省会计管理信息系统操作要求，制定本规范。

一、会计人员基本信息采集

对于2011年3月31日前已经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但尚未参加基本信息采集的会计人员，在所在地财政部门办理会计从业资格有关事项时，须先进行基本信息采集与确认。采集时须携带下列资料：

1．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2．《江苏省会计人员基本信息采集表》（表1）。从事会计工作的，须在本表加盖单位公章，并提供单位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不从事会计工作的，须提供户籍（居住地或暂住地）证明原件和复印件

3．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修改姓名或身份证号码的还须提供户口簿

4．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中专（含）以上最高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5．如具有专业技术资格的，提供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6．如具有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注册评估师等相关执业资格的，提供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注：上述资料复印件及表格统一使用A4纸。下同）

二、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申领

凡参加江苏省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全科合格的人员，可以申领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申领时须携带下列资料：

1．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2．《江苏省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申请表》（表2）

3．近期一寸彩色免冠证件照一张

4．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中专（含）以上最高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5．如具有专业技术资格的，提供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6．如具有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注册评估师等相关执业资格的，提供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三、会计从业资格注册

持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人员（以下简称“持证人员”）从事会计工作，应当自从事会计工作之日起90日内，到工作单位所在地财政部门办理注册登记。注册时须携带下列资料：

1．身份证

2．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3．《江苏省会计从业资格注册登记表》（表3）

4．工作单位开具的从事会计工作的证明和单位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四、会计人员信息变更

持证人员发生姓名、身份证号码、学历或学位、专业技术资格、会计专业技术职务等变更时，到所在地财政部门及时办理变更登记。变更时须携带下列资料：

1．身份证

2．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3．相关证件的原件和复印件（修改姓名和身份证号码的还须携带户口簿）

4．《江苏省会计从业资格信息变更表》（表4）

五、会计从业资格省内调转

持证人员在江苏省内发生会计从业资格调转的（含在同一财政部门管辖范围内发生工作单位变更的），应当在90日内，到现所在地财政部门办理调入手续。调入时须携带下列资料：

1．身份证

2．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3．《江苏省会计从业资格调入登记表》（表5）

4．调入后从事会计工作的，须提供现工作单位开具的从事会计工作的证明和单位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5．调入后不从事会计工作的，须提供户籍（居住地或暂住地）证明原件和复印件

六、会计从业资格跨省调转

（一）跨省调出

持证人员调往江苏省外的，应当及时到原会计从业资格所属财政部门办理调出手续。调出时须携带下列资料：

1．身份证

2．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3．《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从业资格调转登记表》（表6）

（二）跨省调入

持证人员从省外调入江苏省内的，应先到原会计从业资格所属财政部门办理跨省调出手续，并在电子信息上传成功之日起90个工作日内，到现所在地财政部门办理调入手续。调入时须携带下列资料：

1．身份证

2．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3．《江苏省会计从业资格调入登记表》（表5）

4．《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从业资格调转登记表》（表6）

5．调入后从事会计工作的，须提供现工作单位开具的从事会计工作的证明和单位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6．调入后不从事会计工作的，须提供户籍（居住地或暂住地）证明原件和复印件

七、补办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持证人员会计从业资格书证书遗失的，可以申请补领。补证时须携带下列资料：

1．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2．《江苏省会计从业资格证书补领申请表》（表7）

3．市级以上媒体刊登的遗失声明

4．近期一寸彩色免冠证件照一张

八、会计人员离岗备案

持证人员离开会计工作岗位超过6个月的，应当向原注册登记的财政部门备案。备案时须携带下列资料：

1．身份证

2．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3．《江苏省会计从业资格注册登记表》（表3）

九、关于委托办理

上述事项可以通过委托代理人办理，但须提供委托书和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原件与复印件。

